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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调查署关于《中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2020 年 4月 21 日 

环境调查署是一个致力于调查环境犯罪与滥用，并促进有效立法、执法、刑罚以打击这类犯罪

行为的非政府组织。自 1984 年机构成立以来，环境调查署在推动区域性以及国际打击环境犯

罪，例如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方面的公约及法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署亦为《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施行的观察员。 本署在野生动物贸易方面的关注重点物种包括象、虎及

其他大型猫科物种、犀牛、穿山甲、石首鱼。我们的调查和政策建议更包括了许多其他野生物

种。 

本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几次修订过程中以及对实施法规的征求意见稿提供

了评论和建议。 

关键建议 

关于《中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指导意见》的意见征求过程，本署建议： 

修订第一章第 1.1.2.段，原料药包含任何受贸易威胁的野生动物（定义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的物种、以及/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

录列为极危、濒危或者易危的物种）或其制品的发明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违反社

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情形，不能被授予专利权。此规定包括来自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

个体及其制品。 

中医药使用受威胁的野生动物会妨害公共利益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

授予专利权。  

征求意见稿指明在审查涉及稀有种药材的发明专利权时，除了审查此发明创造有没有违反法

律，还需考虑到其会否妨害公共利益： 

“在中药领域中，如果发明创造涉及使用稀有中药材、毒性中药材、中药配伍禁忌等情

形，需要考虑该发明是否会严重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共健康等，从而妨害

公共利益。” 

商业使用会破坏生态平衡从而妨害公共利益的稀有中药材并不限于中国现行法律所禁止使用的

药材。为了更全面的施行《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本指导意见应扩展不予授予专利权的情况

以包括任何使用受威胁野生动物的发明创造。 

环境调查署赞同指导意见在 1.1.1段以及案例一指出使用犀牛角和虎骨的发明不能被授予专利

权。可是，在现行法律允许使用的中药材中仍有许多来自因对其身体部份的贸易需求而受威胁

的野生动物物种，这类药材包括穿山甲甲片、豹骨、赛加羚羊角、象皮以及熊胆。 

在环境调查署针对 2020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所提出的建议中（见附件），本署建议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是次修订应明确禁止消费使用所有生存因商业贸易而受到威胁的野生动

物（包括来自人工繁育的个体）。现有研究证据表明合法贸易加剧了针对这些物种的偷猎及非

法贸易，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我们建议将“受贸易威胁的野生动物”定义为任何国家重点保

护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的物种、以及/或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

色名录列为极危、濒危或者易危的物种。 

https://eia-international.org/report/wildlife-protection-law-recommendation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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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調查署的多年调查研究显示，允许对受贸易威胁的野生动物的‘利用’或合法国内贸易，

包括来自人工繁育的个体及其制品，是会刺激这种贸易并进一步威胁物种生存的高风险做法，

例子包括了象、虎及其他亚洲大型猫科物种、犀牛、熊和穿山甲。本署积累的查证资料也表明

现有用于监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易（包括药用）的专用标识系统实际上被利用

于‘漂白’非法来源的野生动物制品，间接增强了有效执法的难度、对野生动物的消费和对物

种野生族群的生存威胁。 

对于受到贸易威胁的野生动物，使用来自人工繁育来源的个体也应该被理解为属于破坏生态平

衡，从而妨害公共利益的范围。以老虎为例，现实已证明大规模商业性人工繁育并没有减少对

野生老虎种群的压力，反而刺激了对所有大型猫科动物制品的需求，减少了民众对消费虎制品

的排斥，并为贸易商提供了‘漂白’非法来源老虎及其制品的机会。 

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严重威胁，从而间接影响到所有人类社会及经济的稳

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亦增加了发生自然灾害的风险包括瘟疫的产生。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亦被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点明为生物多样性衰退的第二大成因。由此

可证，防止过度开采、运用自然资源是确保公共利益及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 

除了加剧物种多样性的失去，中药对受威胁野生动物的持续使用还从其他方面妨害了公共利

益。根据《专利法》第五条，不应授予专利权认可这种使用： 

• 因野生动物贸易与新型传染病的关联产生的忧虑 

2020 年 2月，由于初步研究指向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产生源自于野生动物贸易，中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但是，以药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人工

繁育和使用也同样维系了病原体跨族群传播的风险。因此为了保护公共健康及维系公共利益，

预防未知的跨族群疾病传播，专利申请审查指导意见应加订内容限制中药对野生动物的使用。 

• 与群众意见的冲突 

北京大学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 2020年 1月所做的一份民众调查显示，在 101 172 名参与者中

有百分之 79的人都反对以药用、皮草等等为目的野生动物消费，只有 1%的参与者完全认同这

类消费。 

对豹骨、穿山甲片等受贸易威胁的野生动物制品的持续使用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和批

评。拒绝授专利权予使用受贸易威胁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中药发明是终止此类消费的一个重

要途径，有助于消除这方面的争议从而增进社会和谐。 

• 损害中药的国际形象 

尽管大多数中药产品不包含任何野生动物成分，但是少数人和企业持续使用穿山甲甲片、豹

骨、熊胆等稀有野生动物材料的行为多次引起国外媒体的批评，从而损害了中药的国际形象。 

反之，终止中药对任何受威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使用会引起国外媒体的正面报道，这将有利

于中药的国际形象及国际发展。 

• 未能推动中药产业的创新 

引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稿称：

“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把握中医药发明创新的特点和方向”。最近几年里，中药企业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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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野生动物成分的人工替代品（例如人工熊胆）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限制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使用并鼓励使用人工替代品的发明可以消除群众对备受争议的活熊取胆的需求误解。 

为了遵循中央指导的中医药创新方向，本专利申请审查指导意见应该限制对受威胁野生动物物

种及其制品的使用并应该鼓励人工替代品和可持续发展的植物替代品的快速发展及运用。 

细节建议 

建议修改第 1.1.1 段如下： 

1.1.1 被禁止入药的或者来自受威胁野生动物物种的稀有中药材 

此类稀有中药材的使用会加剧野生或天然资源的枯竭，破坏生态平衡，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且国家已取消了相关药用标准、禁止入药。因此，涉及利用被禁止入药，或者来自于受威胁野

生动物物种（即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上的动物

物种以及/或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濒危或者易危的物种）的稀有中药材完

成的发明因妨害公共利益，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的不予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建议修改第 1.1.2 段如下： 

1.1.2 并非源自受威胁野生动物物种且未被禁止入药的稀有中药材 

如果利用稀有中药材完成的发明不会导致野生或天然资源枯竭，不会破坏生态平衡，也没有被

国家禁止入药，也并非来自于受威胁的野生动物物种（即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上的动物物种以及/或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

危、濒危或者易危的物种），则通常不应以属于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公共利益情形

为由拒绝授予专利权。 

因为天然麝香是来自受威胁野生动物物种的制品，本署也建议修改【案例 2】以明确只授专利

权予有在申请文件中强调必须使用人工麝香的发明。 

2.1 中药材名称的充分公开的建议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部分来自于野生动物的中药材名称缺乏明确定义。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产品通常以“ 豹骨” 为药材名称。 “豹骨”并无针对物种的精确定义。

“豹”这个字代指的物种可以是豹、雪豹或者云豹，甚至可能是美洲豹。市场上可见的“壮骨

酒”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这类酒的拉丁文标签显示内含狮子成分，产品往往被宣传、暗示

为由虎骨制成。 这与专利申请审查指导意见的 2.1.段所要求的“应当清楚、完整地公开其中

药材原料的信息”有所冲突。 

建议专利申请审查指导意见应在 2.1.段要求专利申请说明书中清楚、完整地公开中药材原料

的物种学名。 

 


